
防水项目保修期内漏水

工程结算可适当减少价款

近日， 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依法处理了一起承揽

合同纠纷案件。

王某在平江县城经营防水生意， 承揽房屋的防水工

程。

2018 年， 何某将自家房屋的外墙及屋顶的防水工

程按平方计价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包给王某施工， 双方

约定了一年的保修期。

王某如期完工后， 经双方确认何某需向王某支付工

程款共计 27000元。 何某向王某支付了 15000 元后， 剩

余 12000元双方约定半年之后支付， 并出具了欠条。 后

因何某反映房屋有漏水问题， 双方就剩余工程欠款支付

问题产生纠纷， 王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承包了何某房屋的防水工程，

应当保质保量地完成合同义务。 双方对于防水项目的保

修期有明确约定， 何某房屋漏水发生在保修期内而王某

没有及时进行维修， 应当承担部分违约责任。 根据王某

提供的事后维修防水所发生的费用的证据， 法官明确告

知双方本案可以此为依据， 适当减少价款。 最终在法官

主持调解下， 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因王某防水项目发生

部分漏水减少价款 5000 元， 何某还应向王某支付工程

款 7000元。

王睿卿 整理

开发商违规收费业主齐起诉

法院耐心调解维权

近日，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调解了一批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 既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

法权益， 又切实优化了营商环境， 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2014 年起， 黄某某等 75 人先后购买了新晃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商品房， 并与该公司签订了合同， 被

告承诺全权负责办理银行贷款、 相关证件等事宜。 合同签订

后， 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先后向黄某某等人收取了房屋

契税、 国土税、 其他费用等费用， 房地产开发公司只对收取

的部分费用开具了票据， 剩余部分收费， 既不提供票据， 也

未予以退还。 双方经过多次协商， 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黄

某某等 75 人诉至法院， 要求房地产开发公司退还已收取但

未开具票据的部分费用。

该院征求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先组织调解。 因该批案件

涉及当事人众多，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防止群体

性事件发生， 经院党组研究决定， 专门由速裁团队进行处

理。 速裁团队人员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从有利于双方平和协

调解决纠纷考虑， 不厌其烦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平

息双方的怨气， 化解各方矛盾， 努力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

点。 考虑被告代理原告办理了相关证书， 并付出了相应劳

务、 打印材料等费用的实际情况， 双方当事人在速裁团队的

不懈努力下， 终于确定了退还金额等问题， 并达成了调解协

议， 这批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顺利化解。

切水管不慎致十级伤残

合伙人无过错也要担责

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 大危不慎切到手指， 导致十级

伤残。 日前， 福建省武平法院审结该起健康权纠纷案件， 被

告小危、 钟某虽对原告大危受到损害均无过错， 但仍然均要

为大危受伤承担 20%的补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大危与小危是亲兄弟， 2020 年 2 月，

两兄弟与钟某合伙办养猪场， 三人口头协议平均出资、 平均

承担风险、 平均分享利润， 日常养猪事务由三人共同承担。

同年 4月 13日下午， 大危为猪场接 PVC 水管时， 使用

手动电锯切割水管， 不慎切到手指， 造成左手食指末节缺损

等伤， 构成十级伤残， 造成各项损失计 124127.33 元。 因赔

偿问题未达成一致， 大危将小危及钟某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 第 157 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 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

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 可以责令对方

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的规定， 本案中， 大危为

了共同的合伙利益， 在执行合伙事务中造成自身损伤， 二被

告应当对此承担适当补偿责任。 由于大危在使用手动电锯切

割 PVC 水管过程中， 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 致使自己的左

手受到伤害，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考虑大危受伤时应尽的注

意义务和公平原则， 认定其应自负 60%的损失。 故依法判决

被告钟某、 小危各补偿大危 20%的损失即 24825.47元。

相信任何一位为人父

母者读到本期封面故事都

会心有戚戚。 花季少女乐

极生悲， 为庆生和朋友唱

歌饮酒后， 不幸从出租屋

楼顶坠亡。 父母痛失爱女

（尽管监护人张某称其是

收养的弃婴）， 想要为女儿的死讨个说法，

将聚会参与者和房屋出租人告上法庭。 这种

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然而， 笔者还是不得不

从法律角度和情理角度， 说说这对父母在这

件事情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许这对父母确有难言之隐， 无法时时

刻刻尽到监护责任。 但根据现有证据， 我们

只能认定，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他们没有做

到法律要求的这一点。

悲剧的种子， 可能早就埋下———一位花

季少女， 不和自己父母生活在一起， 而是在

外租房， 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作为成年人，

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常识。 其次， 父母平时是

否对女儿的行踪予以关注， 是否对女儿交往

的朋友有所了解， 这些我们不得而知。 但笔

者推测， 他们是不清楚的。

养儿一百岁， 常忧九十九。 在我们中国

人的传统认知里， 孩子多大了都是父母的孩

子， 父母不可能对他们无牵无挂。 身为人

母， 笔者也常为自己孩子的生命安全担心，

常祈祷他能平安健康， 但也知道， 无论我们

多么小心翼翼， 有些悲剧仍无法避免。 我们

只能尽自己所能， 防微杜渐看得见的危险。

生命只有一次， 切莫掉以轻心。 王睿卿

你是合格的监护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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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季少女饮酒后坠亡
法院：监护人未尽到监管和看护职责

时下， 有不少未成年人过早步入社

会， 独自在外工作、 居住。 那么未成年人

聚会饮酒后在出租屋顶楼阳台坠亡， 谁来

担责呢？ 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审理的一起生命权纠纷作出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19 年 8 月， 小丽以庆祝生日为由，

邀请朋友小玲等 7 人到 KTV 开包厢唱歌

喝酒。 次日凌晨聚会结束后， 小玲等人将

小丽送回其租住处， 之后两天小玲等人均

未跟小丽取得联系。 第三天， 小丽的尸体

在其租住处旁的水塘内被发现。 当地公安

分局开具死亡证明， 死亡原因为高坠。 公

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记载： 该出租房为一

栋居民自建房， 楼顶有一平台， 平台上的

门可自由出入。 案发现场平台护栏上有一

串钥匙， 三楼雨棚处有凹陷， 护栏上的钥

匙可打开三楼一房间门， 室内有小丽火车

票等物。 根据现场照片， 该栋楼二至五层

靠水塘一侧的房间阳台或窗户均安装有防

盗网。

小丽的监护人张某认为， 生日派对上

小玲等人中有人带入高度白酒并有劝酒行

为， 小丽醉酒后被留置在出租屋没人管，

造成坠亡， 相关人应承担小丽坠亡 20%的

赔偿责任； 房屋出租人王某没有对租户尽

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 出租屋顶楼六楼

未上锁， 阳台围栏没有达到安全高度， 且

没有书写“危险” 等警示语， 致使小丽上

顶楼阳台醒酒时坠亡， 应承担小丽坠亡

50%的赔偿责任。 而小玲等人则表示聚会

上不存在劝酒行为， 且已将小丽安全送

回， 参与聚会的朋友无责任。 出租人王某

认为小丽是未成年人， 年仅 13 岁， 当时

是其小姨带来租房的， 应由监护人承担责

任， 且顶楼阳台为自用， 未出租亦未允许

承租人使用， 出租人不应承担责任。 三方

就责任分担无法达成一致。 小丽的监护人

张某一纸诉状将小玲等聚会参与者及房屋

出租人王某告上法庭， 要求承担小丽坠亡

的经济损失 60万元。

监护人张某诉称， 小丽身份证及户口

簿上登记的出生日期均为 2005 年 12 月。

小丽是她 2001 年 8 月收养的弃婴， 上户

口时为达到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相差 35 周

岁的条件， 将小丽的出生日期虚报为

2005 年 12 月。 为此， 张某出具了村民委

员会开具的小丽出生证明， 欲证实小丽是

2001 年 8 月出生， 坠亡时已满 18 周岁， 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监护人不应承担小丽

坠亡的责任。 张某还称小玲等人聚会时带了

高度白酒和啤酒各几瓶， 且小丽在酒席上

被聚会参与者频频劝酒过程中醉酒， 后将

其留置在出租屋里不管， 最后导致了坠

楼。

小玲等人辩称 ， 聚会由小丽组织 ，

KTV 大厅监控录像证明小玲等人进入 KTV

时并未带入白酒， 美团 APP 套餐截图也证

明该套餐内仅包含 12 听啤酒， 当晚 8 人均

有喝酒， 监控显示次日凌晨离开时小丽也没

有醉酒， 并且她们已将小丽送回了出租屋，

聚会的朋友不应承担责任。

出租人王某称， 小丽租住的是三楼， 因

三楼的设施设备缺陷导致伤亡事故发生， 房

东才承担相应责任。 其本人居住在六楼， 六

楼阳台是其私人领域， 是自用性质， 不对外

出租， 小丽的坠亡不应由其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丽的身份信息应当

按照公安部门登记的信息予以确认， 张某仅

提交村委会的证明欲证实小丽的实际年龄已

成年， 证据不充分， 不予采信。 小丽是未成

年人， 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张某作为监护

人放任小丽在外单独租房居住， 与朋友到娱

乐场所饮酒， 未尽到监管和看护责任， 故对

小丽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当地公安分局的勘验笔录及现场照

片， 小丽是从出租屋的六楼平台坠楼致死，

无证据证明小丽是自杀。 该楼房是出租人自

建， 六楼平台护栏高度不足 1 米， 不符合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局、 建设部联合发布

住宅设计规范》 中关

于低层、 多层住宅的

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

于 1.05 米的规定，存

在安全隐患； 王某作

为房主及出租方对六

楼平台未进行有效管

理， 承租人均可自由

出入，存在过失，与小

丽坠亡存在因果关

系， 依法应承担相应

的责任， 酌情确定为

10% （6 万元） 为宜。

小玲等人是接受

小丽邀请参加聚会，

并非聚会召集者， 且张某不能证实小玲等人

在聚会时对小丽存在强迫性劝酒等行为； 聚

会结束后， 小玲等人将小丽送至其住处， 已

尽到合理照料义务， 故小玲等人对小丽的死

亡不存在过错， 不承担责任。

法官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

条规定， 公民出生的时间以户籍证明为准，

没有户籍证明的， 以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为

准， 没有医院证明的， 参照其他有关证明认

定。 本案中， 小丽的年龄应以公安部门登记

的信息为准。 监护人应保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小丽是未成年

人， 其养父作为监护人应当对其死亡承担主

要责任。

房屋出租人对出租的房屋及其配套设施

应保证无危及人身安全、 生命健康、 财产权

益的潜在危害因素， 对于上述因素存在的安

全隐患具有相应的维修、 更换保障义务。 本

案中房屋顶楼平台护栏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安

全高度， 平台门未上锁， 承租人可以自由出

入， 所以出租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 聚会饮酒后发生事故， 聚

会的组织者和积极劝酒者应承担责任。 因

此， 聚会中饮酒应把握好度， 做到不强制劝

酒， 从根本上杜绝饮酒安全隐患。 如对方已

醉酒， 应保证其安全， 对酒后驾车等不法行

为进行劝阻， 将其护送回家等。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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